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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新华学院

2023 年音乐学专业普通专升本专业综合课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专升本考试考生应有

一定的专业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基础，有一定的理论广度和专业技能适当的难度。

本大纲适用于广州新华学院音乐系音乐学专业专升本入学考试。《音乐基础理论+专业

现场测试》是所有报考广州新华学院 2023 年普通专升本音乐学专业考生必考的专业课程。

Ⅱ.考试内容和要求

音乐基础理论

一、考试基本要求

音乐基础理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

音乐基础理论是音乐学专业学生具备的音乐基本理论知识，是音乐学习者能比较准确演

唱演奏过程必备的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表现力的保障。本大纲着重于考核考生对基本理论、

知识的掌握程度及运用这些理论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考核知识点

《中国音乐史》

第一编 乐舞时代

第三章 西周春秋战国音乐

第二编 歌舞伎乐时代

第一章 秦汉音乐

第三章 隋唐五代音乐

第三编 民间音乐时代

第二章 明清音乐

《西方音乐史》

第六章 巴洛克时期的器乐音乐（17 世纪）

第七章 巴洛克音乐大师（17 世纪）

第九章 维也纳古典乐派（18 世纪）

第十章 早期浪漫主义乐派（19 世纪）

第十一章 中期浪漫主义乐派（19 世纪）

第十二章 后期浪漫主义乐派（19 世纪）

第十三章 法国和意大利的浪漫主义歌剧（19 世纪）

第十四章 民族乐派

（二）考核要求

《中国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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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掌握中国音乐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通过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音响、文

物图片、文献史料以及著名的音乐作品、重要音乐事件、人物和理论著作等，掌握中国音乐

历史基础理论知识。

《西方音乐史》

系统的了解西方音乐的发展脉络和规律，融会贯通的看待西方音乐与不同时期各国宗教、

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掌握不同时期作曲家的音乐作品风格及特征，以及他们的音乐作

品对西方音乐历史的影响。了解重要音乐事件、主要乐器、重要标志性人物的作品和论著作

等。

Ⅲ. 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二）考试时长：120 分钟

（三）考核范围：

中国音乐史：按参考教材内容复习

西方音乐史：按参考教材内容复习

（四）试卷结构（按参考教材中、西方音乐史各占 50%）：

1．选择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2．判断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 分）

3．连线题 请将音乐作品与其作者和所属年代（或国家）分别用线条接起来。（共 5 小

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4．名词解释（共 2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0 分）

5．简述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6．论述题（共 1 题，共 20 分）

（五）评分标准：总分 100 分

Ⅳ. 参考书目

1.《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下册）》，刘再生，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年 5 月（第 1

版），ISBN：9787806921951

2.《西方音乐通史》，于润洋，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 年修订版，ISBN：978780553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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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现场测试

考生可从声乐和钢琴中任选一项进行考试

声乐

一、考试基本要求

声乐课是音乐学专业重要的专业技能课程之一。根据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专业的培养目

标要求，学生要掌握声乐发声的基本知识，掌握基本发声方法和技能，歌唱气息的运用、能

较准确地演绎不同风格、不同语言（中文、外文）的声乐作品，并具有一定的演唱能力。考

试要求考生具有端正的仪态，健康的嗓音条件。考生以大方得体的衣着进行演唱考试，可以

演唱美声、民歌作品，外国作品要用原文演唱，歌剧咏叹调不能移调演唱。

二、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考核知识点

1.熟悉声乐基础理论与知识，声乐的基本概念，歌唱器官的生理结构，歌唱呼吸原理与机能。

歌唱发声与共鸣原理。

2.具有较强的气息控制能力，包括演唱连贯性与强弱处理的表现能力。

3.掌握稳定喉头、打开喉咙、调节共鸣的基本方法。

4.掌握歌唱的咬字与吐字方法，发音正确、吐字清晰。

5.具有音量、音色、力度、速度的变化等基本控制能力。

6.具有理解和分析歌曲的能力，较完整表达歌曲的内容和意境；演唱歌曲时，读谱准确，音

准、节奏无误，能与伴奏协作

（二）考核要求

声乐主要考核学生对声乐作品的基本演唱能力，掌握发声的基本技巧与气息的运用，并

着重考核学生对作品风格的理解、感情符号处理、作品语言、舞台表现能力。

Ⅲ. 考试形式及评分要求

（一）考试形式：考生背谱演唱两首曲目，美声唱法可以一中一外或两首中国作品，外国作

品必须原文演唱，歌剧咏叹调必须原文原调演唱。民族唱法可以演唱传统民歌、戏曲、民族

歌剧作品、新创作民歌等。考场可提供伴奏。

（二）考试时限：两首曲目，考官有权指令考生演唱作品的全部或片段。

（三）评分要求：

1.嗓音条件 要求音色明亮、圆润、音质纯净，声音有较大的可塑性，发声器官无疾病。

2.演唱方法 发声方法基本正确，无不良发声习惯，呼吸、声音通畅，吐字清晰。

3.音乐表现 能较准确地运用普通话或原文演唱中外作品，能较好地表现歌曲情感，音高、

节奏准确，演唱较完整。

（四）评分标准：总分 100 分

1.嗓音健康，音色明亮、圆润，音质纯净。（20 分）

2.歌唱方法自然，呼吸正确，声音通畅，喉头放松。（25 分）

3.音准节奏正确，共鸣位置好，吐字清晰，歌词正确。（25 分）

4.音乐感觉好，强弱把握好，演唱艺术感染力强，情感处理到位。（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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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参考书目

高校声乐教材

钢琴

一、考试基本要求

钢琴课是音乐学专业学生重要的必修专业技能课程之一。根据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专业

的培养目标，学生要掌握钢琴演奏的基本知识，基本演奏技能及相应的视奏水平，有一定的

音乐表现力；熟悉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钢琴作品，能够独立完成相应程度的钢琴作品。

二、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考核知识点：

1.熟悉基础音乐理论与知识，钢琴的基本概念，正确的手型与坐姿。

2.具有较扎实的基本功，包括手指的灵活跑动性与较好的弹奏能力。

3.理解并熟练地运用乐谱中的各种力度、表情记号。

4.掌握乐曲的风格要求（如中国作品的地方特色，复调作品的弹奏要求，不同时期作曲家的

音乐风格特点等）

5.具有理解和分析乐谱的能力，较完整地表达作品的内容；演奏歌曲时，读谱准确，节奏韵

律无误，音色纯净，能达到指定的速度要求。

（二）考核要求：

钢琴主要考核学生对钢琴作品的基本演奏能力，要求学生具有较好的音乐表达能力与

相应程度（相当于车尔尼 299 以上程度）的演奏技巧，并着重考核学生的基本功、乐句处理、

手指灵活度、舞台表现、视谱能力和对作品风格的理解。

Ⅲ. 考试形式及评分要求

（一）考试形式：考生背谱弹奏两首不同时期、风格、体裁的曲目。

（二）考试时限：两首曲目，考官有权指令考生演奏作品的全部或片段。

（三）评分要求：

1.熟练程度：演奏熟练，完整，无错音，能达到指定的速度要求。

2.演奏技巧：分句正确，弹奏清晰，节奏韵律感强，基本功扎实。

3.音乐理解：能掌握音乐作品的风格及体裁特征，表情丰富，乐感好。

（四）评分标准，依据四个方面：准确度、流畅度、完整性、生动性。总分 100 分。

1.手型、坐姿、触键方法正确，基本功扎实，有综合舞台表现力。（20 分）

2.演奏曲目相对完整、流畅，无过多的停顿、重复和错音。（25 分）

3.弹奏清楚，乐句准确，速度在允许范围之内。（25 分）

4.音乐作品的风格及体裁特征的表现，音乐性强，乐感好。（30 分）

Ⅳ.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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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钢琴教材


